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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续约规则》调整，如何
兼顾各方利益、各种情况？

答：完善《续约规则》更加有
利于维护广大参保人的切身利
益。本次调整，总体上有利于维
护基金安全，稳定、合理提升患
者的保障水平。

通过完善《续约规则》，稳定
了企业预期，能够进一步调动企
业申请进入目录、为目录内品种
追加适应症的积极性，患者的用
药保障水平将得以维持和提升。

同时，按照新的规则，谈判
成功的品种单纯因基金支出超

预算而被剔出目录的风险降低，
更多性价比高的谈判药品得以
继续保留在目录内，有利于降低
基金支出风险和患者个人负担。

《续约规则》调整完善，要综
合考虑对医保基金、患者以及药
品的影响，能够覆盖药品的生命
周期，给企业和社会以稳定预
期，同时要兼顾首次续约、多次
续约等不同情况，力争实现患
者、医保基金和医药企业多方共
赢的局面。

（孙秀艳）
据《人民日报》

此次调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遵循的原则是
什么？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有据可依、有制
可循，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大稳定、小调整是基本原
则。“调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必须有明确的党中
央、国务院文件或已出台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

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部分行业主管部门推出了
新的服务项目、提高了服务标准、扩大了服务对象和内
容，及时根据相关行业领域标准变化，对国家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进行完善，有利于确保国家标准的准确性、严
肃性、权威性。

同时，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调整，要充分考虑经
济发展状况和财政负担能力，既要积极回应群众期盼，
也要避免吊高胃口、过度承诺。该负责人强调，新增服
务项目、提高服务标准、扩大服务范围等调整，都经过严
格的财政承受能力评估，确保新标准能落实、可持续。

“下一步，我们将做好各方面工作，落实人员、财
力、设施等各类资源配置，确保服务‘承诺必达’。”国家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对照
《国家标准 2023》，结合本地实际，抓紧调整本地区基
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确保不低于国家标准。各地区
实施标准要于今年 12月底前印发实施，并及时向社会
公布。

各地在实施过程中也要遵循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原则。通知要求，对于超出国家标准的新增服务项目、
提高服务标准、扩大服务对象以及增加服务内容等事
项，各地要切实加强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履行相关审批
程序，确保财力有保障、服务可持续。 （李心萍）

据《人民日报》

新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对部分服务项目“增”“提”“调”

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是民生保障的底线标准。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2023年版）》（以下简称《国家标准2023》）。为什么要对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有何特点？将为老百姓
带来哪些利好？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

2021 年，我国首次出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涵盖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优军服务保障、文体服务保障等 9个领
域 80个基本公共服务项目。

“国家标准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对象、内容、标准、
支出责任和牵头负责单位进行了明确，成为政府履行公
共服务职责和人民享有相应权利的重要依据。”国家发展
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

对政府部门而言，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界定了政
府民生兜底保障的范围和程度，是政府向人民群众做出
的、必须予以兑现的“硬承诺”，是各级政府必须履行的

“责任状”。
对群众而言，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明确了人民群

众可以依法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是一份服务事项
清晰、服务标准明确的“福利单”，更是一份保障自身权益
的“明白卡”。

国家标准出台后，各地对标对表国家标准和本地区
的实际需要，制定出台了本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
各部门也对照国家标准，进一步细化完善现有标准规范，
并制定了一批急需短缺的行业标准。

“至此，我国涵盖国家、行业、地方和基层服务机构的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制度框架搭建完成。”上述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2021版国家标准的 80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已
经基本落实到位，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变化，人民群众的急难
愁盼发生变化。及时更新完善国家标准，实现基本公共
服务范围和保障标准的常态化动态调整，是健全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的必然要求。

根据相关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启动
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动态调整工作，形成了新版国
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对外发布。

观察《国家标准 2023》，在保持总体结构与旧版国家标准
一致的基础上，对部分服务项目进行了“增”“提”“调”。

“增”——新增“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服务，即为农
村计划怀孕生育妇女在孕前 3个月至孕早期 3个月增补叶酸，
并提供健康指导、追踪随访等服务。

“该项服务为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本次将其纳入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目的是为农村妇女享有该项服务提
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

“提”——提高 3 项服务标准。“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
费”中，将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由 650元提高到 720元，
初中由 850元提高到 940元，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在生均公用
经费基准定额基础上按寄宿生数年生均增加 300元，提高了
100元。

此外，“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的国家基础标
准由原来的每生每天 4元提高至每生每天 5元；“计划生育家
庭特别扶助”服务项目中，不同类别的服务对象每人每月的特
别扶助金有了明显的提高，增长幅度均在 30%以上。

“调”——将“农村危房改造”服务对象扩大到农村低保边
缘家庭和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
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将“特殊群体集中供养”
服务对象扩展到退出现役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需要长年
医疗或者独身一人不便分散安置的军人。

根据最新文件精神，对孕产妇健康服务、生育保险等 41
项服务的服务内容、标准和支出责任进行了规范完善；对预防
接种、健康教育与健康素养促进等 10个项目的牵头负责单位
进行了调整，进一步明晰了部门职责。

“出台新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质上就是政府对群
众做出了新的民生保障承诺。”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说。新版国家标准里需要做的民生实事、“关键小事”更多了，
各种资源投入也会更多。这意味着，群众能享受到的福利水
平更高了，得到的实惠更多了，得到的权益保障更全面了。

遵循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原则

权益保障更全面一份清晰明确的“福利单”

国家医保局调整完善《谈判药品续约规则》

努力让医保基金每一分钱都花得更值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备受关注，每年的医保谈判，部分新药被纳入目录，也有进入医保目录达到8年的药品面临续

约。续约规则事关医保基金安全、医疗保障水平，是巩固谈判成果、确保谈判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性规则。近期，国
家医保局调整完善《谈判药品续约规则》（以下简称《续约规则》）。记者就相关情况采访了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

问：《续约规则》调整的目标何在，如何实现？

答：此次《续约规则》调整的目标在于，要符合基本
医保“保基本”的定位，更加有利于维护广大参保人的切
身利益，符合战略购买、价值购买的方向，让科学性和公
平性得到提升。经过调整完善，医保谈判制度的科学化、
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再上台阶。

本次调整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建立了基本覆盖药品全周期的支付标准调整规

则。从国际经验看，一个药品从上市到销售达到顶峰，一
般约为8至10年。得益于动态调整机制的推进，中国市
场这一进程有所加快。据此，《续约规则》提出对达到8年
的谈判药纳入常规目录管理；对未达8年的谈判药，连续
协议期达到或超过4年的品种以简易方式续约或新增适
应症触发降价的，降幅减半。上述调整有利于稳定企业
预期，减轻后期降价压力，减少续约失败的可能性。

进一步体现对创新的支持。为进一步体现对“真创
新”的支持，增加了对于按照现行注册管理办法批准的1
类化药、1类治疗用生物制剂、1类和3类中成药，在续约触
发降价机制时，可以申请以重新谈判的方式续约，国家医
保局将组织专家按程序进行测算，谈判续约的降幅可不
必高于简易续约规定的降幅。

医保谈判制度科学化、
规范化、精细化再上台阶

问：近年来，国际国内药品研发与日俱进，广大患
者也期待更多创新药早日进入医保目录。这一期待
如何实现？

答：医保部门始终重视对药品创新的支持，通过缩短
谈判周期、完善评审评价机制、加快药品落地等，以实际行
动有力支持了医药创新。

需要强调的是，支持创新必须以“保障基本”为前提。
在历次调整中，国家医保局牢牢把握“保基本”的定位，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把药品保障水平的提升建立在经济和
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绝不超越阶段、脱离实际。

支持创新必须以“患者受益”为前提。医保基金是参
保群众的“保命钱”，医保工作的目标就是努力让每一分钱
都花得更值。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坚持“价值购买”，紧紧
围绕药品给患者带来的受益确定价格水平，使新准入药品
的性价比显著提高。

支持创新也必须以科学、客观、规范的评估评价为前
提。随着谈判工作的推进，国家医保局研究建立了一套符
合我国实际的指标体系，实现了药品评审“从主观到客观”

“从定性到定量”的跨越，对创新的衡量更加精准、科学，得
到了各方面的普遍支持和赞同。

支持创新必须
以“患者受益”为前提

力争实现患者、
医保基金和企业共赢


